
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正 

開會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186 號 17 樓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80,245,022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者 75,670,149 股)，佔本公司發行總股數 132,429,663 股之

60.59%。 

出席董事：禎翰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鄭明龍、益鼎生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沈立平、盧山峰、豪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葉士緯、

獨立董事 劉天道，董事共 5 人。 

請假董事：董事陳鴻儀、獨立董事 郭代璜、王杏文及潘敏雄，共 4 人 

列席人員：財務部協理 吳淑宜、稽核室主管 黃淑宜、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

清標會計師。 

主席：鄭明龍                             記錄：吳淑宜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  明：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13 年度獲利為新台幣(以下同)861,997,003 元，按公司章程規定

分派董事酬勞 0.49%計 4,216,243 元、員工酬勞 3%計 25,859,911 元，均

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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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1.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股利

之全部或一部分，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新台幣

436,717,919 元(每股分配現金股利約 3.30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

3.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

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

準日等相關事宜。

4.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

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

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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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  由：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1. 本公司於 111 年 4 月 6 日董事會及 111 年 5 月 31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

過辦理私募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相關資料及執行情形請參閱下表。

項目 
111 年度國內第一次私募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日期:111 年 9 月 29 日 

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股東會通過日期與 

數額 
111 年 5 月 31 日普通股不超過 200 萬股額度內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 

合理性 

依本公司 111 年 5 月 31 日股東常會決議，以不低於理論

價值之八成為訂定依據，並以 111 年 9 月 6 日為轉換價格

定價日，轉換價格為每股新臺幣 270.5 元。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本次私募國內轉換公司債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

一字第 0910003455 號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 

本公司 111 年 9 月 6 日董事會洽定之應募人為 Sugi 

Holdings Co., Ltd.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籌募資本之時效性、可行性、發行成

本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實際需求，而私募有價證券受限

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本公司與策略性投

資人之長期合作關係。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111 年 9 月 15 日 

應募人資料 

私募對象 
認購金額

(元) 

公募持

股比重

% 

私募持

股比重

% 

與公司

之關係 

Sugi 

Holdings 

Co., Ltd. 

220,000,000 0% 100% 無 

實際認購(或轉換) 

價格 

本公司 113 年因配發股利，自 113 年 8 月 18 日，轉換價

格調整為新台幣 18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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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1 年度國內第一次私募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日期:111 年 9 月 29 日 

實際認購(或轉換) 

價格與參考價格差異 
90% 

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

影響 

本次私募數額佔實收資本額比例約為 0.9%，尚不致有重

大損害股東權益之情形。 

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

計畫執行進度 

本次國內第一次私募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於111年9月募集

完成，募集所得之資金為新台幣 220,000 仟元，已依計劃

完成於 111 年第四季全數用於充實營運資金、拓展通路、

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強化本公司財務結構。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用於充實營運資金、拓展通路、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強化本

公司財務結構。 

2. 本公司於 113 年 5 月 31 日股東常會通過於普通股不超過 1,300 萬股

額度內，授權董事會辦理私募普通股及/或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

司債案，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應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

年內或一次或分次辦理，本案於 114 年 5 月 28 日屆滿前，因未洽定

應募人，未能完成執行，故本案於剩餘期限內將不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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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  由：本公司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1. 本公司 111 年 7 月 7 日董事會通過發行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新台幣拾億元整，募集資金之用途為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金。

本公司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代號 64692)，發行條件及募資

情形，請參閱下表。

期別/種類 111 年度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日期 111 年 9 月 12 日 

到期日期 114 年 9 月 12 日 

發行總額 新台幣 1,000,000,000 元 

發行面額 每張面額為新台幣 100,000 元 

期    限 三年期 

票面利率 0% 

償還方法 

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依本轉換公司債轉換辦法第十

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及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

前贖回或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

轉換公司債到期時之翌日起十個營業日內，按債券面額

將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現金一次償還。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

情形 

已於 111 年第四季用於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金，

依資金運用計畫全數支用執行完畢。 

備註 

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換日止，債券持

有人已申請轉換金額新台幣 408,500,000 元，累計已轉換

普通股 1,508,366 股。 

2.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通過發行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

債新台幣拾億元整，募集資金之用途為因應 111年國內第二次無擔保

轉換公司債到期償還之本金、國內第一次私募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到期

償還之本金及充實營運資金。本公司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截

止 114 年 3 月 31 日止尚未發行，相關辦法將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並報奉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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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113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清標、張志銘

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出具

書面查核報告書。

2.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9,451,200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793,82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77,119,740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2,588,966 權) 
97.06% 

反對權數 44,114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4,114 權) 
0.05%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2,287,34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243,247 權) 
2.8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113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680,767,088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

餘、其他綜合損益(113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及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並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後，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618,543,857元，擬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新台幣436,717,919元(每股分

配現金股利3.30元)，普通股股票股利新台幣172,040,390元(每仟股無

償配發約130股)。

2. 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派表，擬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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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361,707 

加：113 年度稅後淨利 680,767,088 

加：其他綜合損益(113 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1,262,16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8,202,926)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355,819 

可供分配盈餘 618,543,857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約 3.30 元) (436,717,919) 

  股東紅利-股票(每股約 1.30 元) (172,040,390) 

(608,758,309) 

期末未分配盈餘 $9,785,548 

附註： 

1. 盈餘分配以 113 年度盈餘優先分配。

2.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計算：(680,767,088+1,262,169)*10%=68,202,926

3. 依本公司 114 年 1 月 31 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132,338,763 股為計算基

礎。

董事長：鄭明龍 經理人：鄭明龍 會計主管：吳淑宜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9,451,200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793,82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77,108,551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2,577,777 權) 
97.05% 

反對權數 53,420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53,420 權) 
0.06%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2,289,229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245,130 權) 
2.8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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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公司為配合營運需要，充實公司之營運資金，擬自民國 113 年度可

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172,040,39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17,204,039 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均為普通股。

2. 股東股票股利依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依其持有股份

比例，每仟股約配發 130 股。本次盈餘轉增資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

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至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一整

股，拼湊不足或未拼湊之畸零股，按面額折付現金(抵繳集保劃撥暨無

實體登錄等費用)，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

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3.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因此發

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 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5. 本案將俟股東常會通過，依法向主管機關申報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

訂除權配股增資基準日等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應事

實需要，須予變更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9,451,200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793,82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77,256,292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2,725,518 權) 
97.23% 

反對權數 77,982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7,982 權) 
0.09%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2,116,92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072,827 權) 
2.6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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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 

本公司配合證交法第 14 條第 6 項修正，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

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9,451,200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793,82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77,265,129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2,734,355 權) 
97.24% 

反對權數 62,364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2,364 權) 
0.07%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2,123,707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079,608 權) 
2.6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私募普通股及/或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以達到拓展通路、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強化財

務結構之效益，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普通股不超過 2,500 萬股

額度內，視市場環境及公司需求，於適當時機依相關法令、本公司章

程及其他主管機關所訂相關規範及以下籌資方式之辦理原則，擇一或

以搭配之方式辦理。若以私募方式辦理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時，

私募轉換公司債得轉換之普通股股數應於前述 2,500 萬股範圍內依私

募當時之轉換價格計算之。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特定人之狀況，於股

東常會決議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最多不超過三次)。本次私募價格之

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目前尚未洽定應募人)，辦理

私募之必要理由等重要內容，請參閱【附件五】。

2. 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暫定)，請參閱【附件六】。

3. 本次私募普通股及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之主要計畫，除私募

價格訂價成數外，包括實際發行價格及實際每股轉換價格、發行股數、

發行張數、實際發行條件及轉換辦法、私募金額、增資基準日、計劃

項目、預計進度、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

未來如因主管機關之指示修正或因客觀環境、市場條件變更而有所修

正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4. 為配合辦理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擬提請 114 年股東常會通過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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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案，並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商議、簽署及交付一切

有關發行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契約或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

發行本次私募有價證券所需事宜。上述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依法全

權處理之。 

<補充>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114 年 3 月 17 日證保法

字第 1140000794 號函，補充說明請參閱【附錄一】。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9,451,200 權(已扣除不得行使權數 793,82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71,874,179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7,343,405 權) 
90.46% 

反對權數 2,680,470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680,470 權) 
3.37%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4,896,551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852,452 權) 
6.1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10 時 27 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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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14 年股東常會－討論事項第三案私募補充說明 

依股東戶號 224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於 114 年 3 月 17 日發出證保法

字第 1140000794 號函要求說明如下： 

(一) 說明辦理私募以募集資金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以達到拓展通路、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強化財務結構之效益，考

量實際籌資市場狀況掌握不易及籌集資本之時效性、便利性、發行成本等私募可達籌資

之機動性與靈活性，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資金將有助公司之經營及業務發展，是

以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確有其必要性。

(二) 說明評估私募之目的、對經營權之影響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本公司為因應藥局市場變化迅速，考量資本市場狀況及籌募資本之時效性，故擬就普通

股於不超過 25,000,000 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本公司擬洽定之應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

主，能藉由本身之經驗、技術、知識、品牌或通路，協助本公司降低成本、增進效率及

擴大市場，有助於本公司之經營及業務發展；另本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為 38.96%，倘

若本次私募全數募集完成，內部人持股比例雖降為 32.78%，但對經營權並無重大變動。

綜上所述，經本公司審慎評估私募之目的及對經營權之影響後，本次私募尚不致有重大

損害股東權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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